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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批

評

現

箴

 

者

遭

囚

#
 芝
加
M
q
c
l

專
電
•
前
直
灣
省
長
吳
H
 
幀
於
上
调
末
第
二
次
致
N
 

介
6
■

中 

指
出
赛
灣
政
府
 

壓
制
會
約
及
新
聞
別
由
 

和
特
鶏
用
錄
音
器
解
 

密
紀
錄
或
府
官
員
之
官
臨
 
A
私
人
談
飴

在
其
致
焉
函
中
■
吳
氏
指
出
前
南
京
斂
國
日
槌
編
韓
龔
儒
栢
爲
反
共
嚴
 

力
一
人
於
宣
九
四
六
金
宣
九
四
九
年
，
龔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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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讀
捕
而
監
禁
於
直
灣
， 

壹
九
四
九
年
，
大
陸
爲
中
其
統
治
後
 

麋
氏
即
住
於
新
竹
梯
於
覺
几

5KW
 
年 

龔
氏
又
被
捕
 

從
此
 

龔
氏
即
未
爲
人
所
見
 

或
出
現
於
靈
回
任
何
法
庭
。

至
今
龔
之
生
死
未
明
 

吳
史
指
出
 

塞
灣
國
民
政
府
。
至 

今
未
能
提
出
具
體
確
實
之68

儼 

籍 

明
被
撤
職
之
總
統
府
秘
書
王
世
杰
有
貪
 

一
爲 

腐
敗
•
利
用
職
權
之
罪
行
。
但
照 

一
最
近
由
直
灣
抵
此
者
謂
•
王 

w:
杰
出
指

。
提
出
改
善
懒
法
 

伸
能
對
四
家
人
民
 

得
到
利
益
公

tt

陳

納

徳

公

司

改

組

 

收

歸

華

人

管

理

 

春
利
・
二
日
合
 

NH:
衆
礎
 

陳
衲
德

十
七
汚
貪
汚
等
罪
名
而
撤
職
M
M
 育
論
並

£:
窥 
0/ 
一
無
任
何
不
正
確
之
處
•
而
其
私
人
載
飴
 

工;
則
爲
特
務
錄
音
器
錄
去
 

其
中
0
此=

將
寧
・
組
織
之
民
航
公
司
•
昨
日
已
正

Me
一
談
話
觸
蔣
之
怒
 

致
被
撤
職
*
 

一 

吳
氏
函
中
•
南
國
民
黨
在
期
庫
中
 

-
• 
支
出
数
項
•
作
爲
其
黨
部
之
活
動
經

d

式 司

而
成
爲
中
國
枠
制
之
航
空
公

思

杳
民
航

陳
衲
德
 

及

一
皆 

此
實
違
反
注
律
，
國
民
煮
應
向
其
 

一
黨
昌
籌
捐 ®
費
•
作
爲
朦
民
黨
之
各
穩
 

活
勤
 

國
民
黨
應
鼓
励
奴
妹
黨
活
勤
 

而
將
現
政
府
改
爲
各
筋
聯
合
政
府
彼
 

一
並
指
出
施
不
准
聘
經
國
領
   

^
特
務
而
 

控
制
軍
隊
。
及
國
民
黨
 

彼
謂
彼
於
 

二
九
血
三
年
辭
職
後
。
隨
特
有
被
殺
之
 

一
可
能
云
。

一 

吳
國
植
在
其
信
內
•
總
括
其
上
說
 

一
看
下
列
二
点
•

一 

㊀

仔
臺
縛
與
蔣
當
面
痛
準
直
*
者 

一 

有
遭
暗
段
之
危
險
•
而
在
轉
背
後
批
 

評
蔣
者
•
亦
日
遭
毁
滅
之
可
能
 

(3
末
到
臺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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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批
評
政
府
。

美
画
數
家
公
田
組
織
   

1fn
成
•
锥
然
算
狂
 

該
公
司
政
組
•
而
為
中
國
控
制
•
但
無 

疑
地
陳
納
德
仍
會
保
持
民
航
公
司
總
呼

之

而
美
頑
飛
行
員
♦
則
穢
正

在
越
南
協
助
法
越
空
中
運
輸
一
二
 

此
次
改
組
 

乃
阴
方
政
腐
命
令
 

根
據
中
幽
法
津
•
在 S
 
闇
之
民
航
公
司
 

應
由
中
國
人
管
理
 

然
而
陳
納
德
曾
任

中
國
眼
務
時
間
長
久
。

外
地
仍

能
在
皎
公
司
任
職
云

破
襟
吿
• 
雖
然
現
在
已
礎
改
組
。 

但
仍
有
三
個
月
保
持
原
有
計
劇
 

即
七
 

月
一
日
始
作
最
後
决
定
 

然
向
民
航
海
 

外
航
空
綫
七
月
以
後
如
何
莅
解
决
之
 

問
題
。據

報
吿
•
國
方
政
府
與
陳
納
催
之
 

協
約
酸
去
年
尾
時
已
到
期
 

由
飯
，時
至 

今
雙
方
曾
開
會
多
次

zm;J
射
論
•
現
在

一
而
到
臺
後
•
並
不
再
戦
育
枇
~

若
亦 

•
及監

一
隨
時
爲
特
務
以 

禁
之
危
險
元
♦

段

吳
氏
並
暗
示
，
不
久
之
 

會
將
就
其
個
人
過
去
之
經
驗

來

彼
 

及
觀
察

始
次
定
♦
$

須
控
制
，
陳
納
德
峰
晨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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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
京
 
-
巴
黎
三
日
美
聊
社
意
 

据
 

法
新

St
電
消
息
•
越
南
正
規
軍
已
攻
陷
 

柬
浦
寨
柬
北
兩
城
市
-
今
日
此
批
軍
隊
 

向
南
移
動
 

擬
進
攻
湄
公
河
之
史
丹
 

村
城
云
一

燃
般
消
息
報
導
•
莫
斯
科
訓
練
胡
一 

志
明
之
軍
隊
•
星
期
近
 

由
老
提
盆
地
 

横
週
 

8U
幾

。
直
入
柬
浦
塞
作
第
一
次
巡
 

攻
此
小
小
王
國
 

据
穏
•
越
共
在
陋
地

於
水
深
火
熟
之
中
X

。
但
彼

to 

吾
等
 

必8?婴

有
殖
切
之
信
念
・
及
雄
厚
/
一
力 

-
M

・
始
能
反
攻
大
陸
  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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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適謂行政院權力 

轉移至總統府 

臺
北
・
二
日
美
聯
駐
 «

、
中
國
著
 

名
學
者
星
期
 
8

・
在
監
察
院
演
講
時
 

謂
，
國
方
 

191:
府 

現
在
巳
經
例
行
政
之

彼
攻
擊
共
和
黨
政
府
・
貝
顧
自
政 

治
匕
奪
取
位
置
。
乃
小
惜
以
各
種
#
段 

指
控
個
人
。
或
其
敵
封
黨
 

而
不
顧
及
 

現
在
因
輕
氣
彈
所
引
起
2
問
題
越
南
 

俄
爭
・
及
國
內
失
業
等
嚴
重
之
問
題
■ 

彼
乂
謂
 

愛
善
考
華
之
行
政
 

應
顧
全
 

美
國
整
個
之
大
局
•
而
不
應
専
顧
風
政
 

治
上
刃
黨
内
之
爭
辯
z

穂
麥
卡
士
與
軍
部
之
爭
•
已
轉
移
 

至
指
派
爲
審
硏
此
事
之
律
師
謝
亞
 

因 

酣
亞
•
爲
衆
人
週
知
，
乃
崇
拜
麥
卡
士
 

者
•
故
此
審
风
委
员
會
•
乃
延
擱
至
今
 

云

權
力
移
至
總

此
裡
權
力
之
轉
移

之
地
方
部
隊
・
已
在
 

柬
浦
塞
活
動
多
時
云
 

柬
浦
塞
乙
增
援
 

部
隙
•
已
開
往
離
已
 

淪
人
共
手
之
梵
西
鎖
一
 

西
南
六
将
里
 

而
在
 

定
柬
浦
塞
東
北
角
之
史
 

兼 
丹
村
城
催
防
云
。 

論 
第
二
個
淪
入
共
手
2
 

借氏 
城
鎭
•
爲
邏
鵬
 

雕 

情 
梵
西
柬
北
僅
讲
里
云
 

我

•
越
南
河
內
三
日
 

谆 
美
聯
社
t

定
秉
冨
 

危 
之
保
愉
戰
。
已
達
危
 

卷

險

階

段
 

越
共
鹿
在
 

2
J

雄
定
秉
富
防
衞
中
心

■
不
過
宜
里
缠
方
■ 

蹴
階
用
人
海
戰
所
進
 

攻

，
雖
然
防
衞
中
◎
 

•
仍
甚
穩
固
•
然
其
 

• 
外
圍
，J

据
点
 

常
遭

乃
因
內
 *
所
産
一
生
出
之
結
果
•
彼
增
 

加
謂
"
此
種
礎
象
。
至
今
仍
未
能
改
正
 

石
云
・胡

乂
兩
•
憲
法
 $
未
授
 «
罵
察
院
 

•
管
制
總
統
• 
但
有
柵
提
議
弾
劾
 "
• 

按
第
一 

國
民
大
會
。
在
一
九
四
 

<

年
以
緊
念
權
力
 

授
予
聴
介
石
•
此 

次
又
予
延
長
匹

m
^

 

軍

 
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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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華人雜貨店被刼 

般
/

考
歯
一
0
九
九
號
之
維
士
洛
 

雜
直
店
•
昨
晚
大
約
八
点
四
十
分
♦
爲 

單
賊
所
刼
，
被
刼
去
六
十
五
元
。
较
店
 

乃
住
佐
潰
街
東
三
五
。
躲
華
偽
林
骡
夫
 

婦
所
經
營
者

搏
警
察
稱
 

雷
慶
林
喪
壹
個
人
在
 

店
"

Sf

賊
入
店
•
藉
詞
買
烟
 

値
林
霎
 

轉
身
取
烟
 
一
乘
机
用
槍
猛
雖
其
頭
• 
将 

林
雲
蟹
倒
于
揪
• 
但
値
賊
徒
開
銀
隨
取
 

欵
之
際
 

林
雲
乂
免
強
爬
起
來
。
與
暴
 

徒
掙
扎
•
此
時
林
夫
人
亦
走
出
來
相
帮
 

•
而
亦
被
賊
徒
用
槍
蟹
傷
其
頤
一
 
賊
徒
 

掙
脫
仅
"
隨
卽
沿
堪
勤
街
西
遁
・ 

事
後
林
夫
婦
 

由
警
察
送
進
聖
保
 

羅
瞥
院
調
理
 

林
雲
傷
口
需
縫
信
針
。 

而
林
夫
人
縫
巾
針
■

如
賊
大
約
二
拾
宜
議
左
右
五
尺
 

九
寸
高
 

着
藍
色
人
楼
 

其
他
版
製
頗
 

佳 

未
戴
帽
 

曾
発
思
疑
其
大
褸
•
及

北平宣傳法軍慘敗 

日
本
東
京
•
=
一
日
美
聯
社
電 

北 

平
电
台
。
爲
越
共
被
官
人
廣
播
循
•
越 

其
處
迤
攻
越
南
堡
壘
中
，
已
将
法
越
康
 

三
個
例
堅
外
圍
堡
壘
破
壞
，
且
將
法
軍
 

精
銳
兩
賛
蟹
敗
•
至
不
能
成
寧
云
。 

該
電
台
又
謂
越
共
之
炮
兵
，
簌 

禪
其
最
高
之
性
能
•
向
法
越
重
轟
擊
 

同
時
高
射
炮
将
一
 
架
美
國
製
2
飛
機
擊
 

落云
該
破
破
壊
 ?
三
外
圍
堡
壘
-
爲 S
 

偏
保•
商
法
軍
總
部
及
飛
機
第
之
堅
强
據
 

點
云
，

越
共
炮
兵
 Z
轟
擊
，
情
形
拾
分
危
險
云
 

法
堺
箱
部
謂
。
注
嬢
用
各
種
重
武
器
及
 

其
他
2
飛
機
等
打
擊
來
攻
之
越
共
W
截 

至
現
在
爲
止
 

法
軍
防
衞
中
心
 

仍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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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來亞華僑三百餘 

.
法被撥返抵廣州

府衫染扫血渍 
产

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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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仍
與
聘
介
石
商
談X

生
者
•
査
此
鵬
密
警
察

.»長
•
爲
者
名
 

殘
害
敵
人
者
云

納
儡
e

近一
英
国
加
省
大
鳩
・
二
日
驟
聯
社
霜
一
 

♦
北
平
電
台
星
期
四
日
，
廣
播
廣
州
消
 

息
謂
・
爲
美
屬
展
案
亞
政
府
・
非
沙
被
 

撥
出
境
之
華
僑
三
白
一
 
十
四
名
•
已
於
 

三
月
廿
九
日
 

返
抵
廣
州
市
•
鼓
電
台
 

又
謂
•
該
批
藉
僑
返
抵
此
間
後
・
備
受
 

廣
東
省
人
民
政
府
之
僑
委
會
热
烈
軟
迎
 

幷
爲
彼
等
解
决
H
常
所
需
之
住

88• 

及
各
 8
 膳
食
之
問
K
■

鮫
犧
台
又
謂
・
此 8
英
屬
地
非
法
 

廢
華
僑
出
境
之
第
廿
九
次
X

，

表
示
彼
 ♦
人
對
 «

重
組
不
反
對
右
， 

陳m
issis

意見 

•
臺
北
。
二
日
合
衆is

城 

滴
値
中
 

央

tt
ttt 
週
年
紀
念
■
昨
R
陳
喊
向
一 
千 

名
記
者
。
及
政
府
官
員
湖
。
台 N
於
不 

久
之
將
来
 

必
類
返
去
大
陸
。
彼
極
爲
 

賢
揚
甲
央
片
對
中
共
大
陸
Z
宣
傳
 

以
心
理
載
爭
 

替
台
灣
■

府
作
先
鋒
• 

攻
入
民
心
 

然
彼
台
灣
政
府
"
欧

以
 

武
力
爲
後
盾
， »

反
攻
大
陸
 

教
人
民

*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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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民主黨首領攻擊 

共和黨政府 

覇
京
一
華
複
頓
三
日
加
葶
大
社
電
 

•
民
主
 MSE  

m

史
帝
界
臣
。
星
期
五
晚
 

在
北
济
羅
拉
那
省
修
衷
其
政
治
上
演
tt 

時
網
•
樊
總
統
愛
善
考
華
•
原
在
統
包
 

共
和
党
发
統
覺
其
園
家
网
途
中
，
任
擇
 

豆
途
云

仍然不肯改過 

剪
收
胴
•
西
人
委
廉
哈
利
順
 

** 

十
一
黄
■
昨
日
披
控
犯
遊
蕩
例
• 

决
•

罪
•
被
監
禁
三
個
月
此
爲
哈

氏

罪
之
第
 5
 
十
二
次
云
 

•̂̂
■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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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葯保險新例

城
多
利
飢
♦
省
政
府
前
日
・
頒
强
 

新
令
。
群
註
免
費
享
受
醫
瓏
保
險
 «
 利

資
格
 

並
同
時
.規
定
凡
一 

十
日
以
上
者
"
昔
獲
衢
一

詩
省
三
一 

批
准
・

可
以
照
常
在
外
省
享
受
聲
藥
保
險
權
般
 

新
例
又
規
定
，
凡
本
星
期
三
以
前
一 

• 
塞
居
卑
的
省
者
■
壹
律
育
資
格
享
受
一 

*
 省
醫
 *
 
保
險
槽
利
•
但
凡
四
月
一
 
星
一 

以
後
•
遷
居
卑
齢
省
者
•
必
須
住
滿
皇
 

年
之
後
方
 w
資
格
享
受
此
布
權
利
号
 

又
凡
離
開
卑
諸
畜
超
過
-
年
者
•
•
以
外
 

省
人
綸
云(

7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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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犯被毆擊 

衆犯怨其吿發販毒者 

奥
卡
拉
匿
獄
男
犯
名
笠
弼
和
偷
氏
 

年
一
一
十
人
歲■
前
日
上
午
七
時
•
被
衆
一 

犯
毆
擊
•
幸
爲
殿
帝
所
斂
•
未
重
傷
・. 

衆
犯
指
和
倫
及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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